
关于落实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和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

劳动保障监察协调联动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区倡导的“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

优化人社服务模式，充分发挥劳动保障监察在跨区域联合

化解劳动纠纷中的作用，实现“区域联动、合作发展”共

建目标。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跨地区劳

动保障监察案件协查办法》（以下简称《协查办法》）精

神以及省、市局落实意见要求，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两地劳动保障监察合作机制，实现相互协作、服

务于民、信息共享、便捷高效的劳动保障监察协调合作机

制的成熟、稳定运行。

二、工作要求

（一）建立劳动保障监察协查制度

依据《协查办法》规定，建立两地劳动保障监察跨区

域的委托协助调查制度。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中，凡在

两部门辖区内需要异地调查、取证的，可以通过对方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进行协查，由涉及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协助调查、取证一方劳动监察机构需要到对方调查取证

的，相关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应当自接到委托协查函 15 个

工作日以内将协查的情况和相关资料转给委托方，并及时

做好协查的相关工作。

（二）建立打击农民工欠薪违法行为联动机制

为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利，提高处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的工作效率，严厉打击恶意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

工资以及欠薪逃匿等违法行为，探索建立两地打击欠薪行

为联动机制。

根据双方协商议定，对涉及非本地登记注册的用人单

位或者分支机构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及时向对方通

报，对拒不配合调查处理的，对方应予协助调查取证对恶

意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欠薪逃匿等逃避工资支

付义务的用人单位，双方均应对用人单位、法人代表或负

责人予以向社会公布，并向本地行业主管部门建议限制其

市场准入。

（三）建立区域内劳动维权首问责任制度

为进一步加大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强化劳

动保障监察执法效果，建立区域内劳动维权首问责任制度。



劳动者在两地辖区内务工，其工资等劳动保障权益受

侵害的，可以就近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就近劳

动保障监察机构受理后，应及时将劳动者投诉材料和相关

证据资料移送至具有管辖权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四）建立劳动保障监察业务交流制度

为贯彻落实本协议内容，加强合作，制定、完善和交

流各项协作机制，加强对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理论和实践问

题的研讨，推动两地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开展，不断提高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建设和业务水平，集思广益提升疑难案

件处理能力，建立劳动保障监察业务交流制度。

由主办方根据本辖区内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特点和实

际需要，确定议题，以专题研讨和业务交流等多种方式开

展不同层面的定期劳动保障监察合作研讨。

三、组织领导

（一）成立劳动保障监察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工作小组。

由两地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工作，推动各项联

合工作机制落到实处。

（二）形成工作合力。严格落实两地部门联动工作机

制，集中组织开展人员培训，熟练掌握监察业务流程，切

实落实跨区域联动办理的协同服务机制，适时开展疑难案

件远程电话视频会商，形成化解劳资纠纷的最大合力，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三）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强两地部门相关法律

法规和工作流程的宣传工作，明确告知当事人劳动维权路

径、法律程序和风险，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按照方便

快捷的原则，力争实现当事人在最短时限内有效维权。同

时注意总结发现工作中的典型做法和亮点及时互联互通和

经验分享。

附件：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跨省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工作小组

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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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跨省
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工作小组

组 长：吴 杰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支部书记、局长

成 员：高 桃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支部委员、副局长

张 辉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支部委员

刘山林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工会主席

艾金洋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监察员

随州市曾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局由张辉同志负责日常联

络协调工作。


